
化 ｜市教育局
化教字〔2019〕l59号

化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OⅢ9年上半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中学、中心学校’局直属各学校’各民办学校和社会申请人员:

根据茂名市教育局《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9年

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茂教人〔2019〕44

号）要求’我市将于近期开展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

园）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一）户籍在化州市的社会人员（含在职、待业人员） ;

（二）持有广东省居住证（居住地在化州市）并在有效期

内的外省市户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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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省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应届毕业生、

在读研究生和广东省内幼儿师范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四）居住地在化州市的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

澳台居民。

以上人员满足20l6年5月3l日以前入学（入学时问以毕

业证上的入学时间为准） ’且为全日制幼儿师范学校师范生、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生和全日制教育硕（博）士’可直接

认定与所学专业、学段相对应的教师资格。其他人员申请认定

中小学教师资格’需持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有效期内的《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申请的‘‘任教学科’’应与面试

科目一致。

二｀认定条件

申请人可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办理当地居住证且在

有效期内）、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

含港澳台学生）’港澳台居民可在居住地、教师资格考试所在

地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申请人应符合《教师资格条例》

规定的认定条件’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一）思想品德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

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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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历条件

l.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必须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

及以上学历。

2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

以上学历。

3.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

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4.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

科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5.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包括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必须具

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6.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包括中等专

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必须

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同时应具有初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以上学历均为教育部认可的国民教育序列学历（包括自学

考试、业余大学、夜大、成人高校＜含全日制＞、网络学校＜函

授＞等）和经国家相关部门认定的国（境）外同等学历°

（三）身体条件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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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按照《广东省教师资格申

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20l3年修订）》（粤教继函〔20l3〕l号）’

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四）普通话水平

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

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三｀认定时间

20l9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受理所

有符合认定条件的人员’第二阶段仅受理20l9年5月参加全

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人员°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

l.网上申报（5月8日至5月22日）

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

（http:／／Wwwjszg.edu.cn）’选择‘‘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网报入

口’’进行注册’如实填写教师资格认定有关信息。网上报名成

功后’ 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化州市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

2.受理认定（5月22日至5月24日）

（1）确认点受理申请时间为:上午8:30ˉl2:00’下午

2:30-5:30°

（2）地点:化州市教育局人事股（四楼东4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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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关认定材料进行现场审

核’未按规定时问现场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第二阶段:

l.网上申报（6月13日至6月21日）

20l9年上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申请

人’ 在规定的时间内’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

（http:／／Wwwjszgedu.cn）’选择‘‘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网报入

口’’进行注册’如实填写教师资格认定有关信息。网上报名成

功后’ 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到化州市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

2受理认定（6月24日至6月26日）

（l）确认点受理申请时间为:上午8:30ˉl2:00’下午

2:30-5:30°

（2）地点:化州市教育局人事股（四楼东407室）

请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问内’提供相关认定材料进行现场审

核’未按规定时问现场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注意:教师资格认定报名开始前’ 申请人应先完善个人信

息和下载《个人承诺书》’下载的《个人承诺书》用A4纸打印’

在‘‘承诺人’’签名处用正楷签写个人姓名和日期’并把已签名

的《个人承诺书》清晰拍照上传。 ‘‘认定机构’’和“现场审核

点’’的选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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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确认

申请人网上申报完成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由本人携带以

下资料进行现场审核:

（1）身份证明

o户籍在化州市的申请人提供身份证原件’以及本人户口

簿或集体户口证明原件;

@持有化州市居住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外地户籍人员提供

身份证原件’ 以及有效期内的居住证原件;

◎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在就读学校所在地申

请认定的提供身份证原件、以及注册信息完整的学生证原件°

@居住地在化州的港澳台人员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原件°

（2）学历证明

@学历信息通过“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核验的不用提

交学历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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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教师资格种类 选择认定机构 选择现场审核点

初级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 化州市教育局 化州市教育局

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茂名市教育局 化州市教育局



@学历信息不能通过“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核验的需

提供学历证书原件和学历鉴定证明材料°

特别提示:建议学历信息不能核验的申请人提前在学信网

（网址: http:／／www.chsi。coⅢ.cn／xlrz／rhsqˉindex.jsp）的

“出国教育背景服务,’栏目进行学历认证。

◎持国（境）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的申请人’需提交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认证书》原件°

（3）普通话等级证明

本人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信息通过‘‘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

统’’核验的不用提交普通话证书原件。不能通过核验的需提供

普通话证书原件·

（4）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格

检查合格证明（体检医院和时间安排请看附件l）。

（5）师范毕业生提供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实践课程成

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参加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人员无

需提供。

（6）无犯罪记录证明

@内地申请人无需个人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人的无

犯罪记录证明’ 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到公安机关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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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居民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需提供无犯罪记

录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由申请人自行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有关部门开具.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申请人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所需的《无犯罪记

录证明函件》（附件4、 5）’ 由申请人填写后交给现场确认点’

待函件办理完毕后’ 由申请人到认定机构领取·

（7）近期小l寸免冠半身正面彩色照片l张（与报名上

传的照片和体检表上的照片同底’照片贴在附件6）°

（8）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

除提供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或工人技术等

级证书原件°

以上材料的复印件必须有申请人亲笔签名’个人证件原件

统一按上述顺序用长尾夹夹好’并在自备的档案袋（竖式开口

材料袋）贴上统一的封面（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申请人

对应附件2’初中、小学、幼儿园申请人对应附件3）。

四｀领取教师资格证

目前’本认定机构已提供证件邮寄服务’ 申请人（应届毕

业生除外）可以在报名时选择邮寄’邮费到付。领取《教师资

格证》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8-



须由申请人递交给本人人事档案所在的管理部门’归入本人人

事档案’遗失责任自负）的时间和地点’ 以公布在微信公众号

‘‘化州教育’’的通知为准。

五｀其他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须本人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确认’并对

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提供的现场审核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负

责。认定机构将对申请人提交的学历、普通话等有关证件和材

料进行核查’发现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将按照教育

部《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进行处理’ 自撤销之日起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二） ‘‘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对申请人的身份、学历、

普通话、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成绩等信息进行自动核验’ 申请

人只有填报真实个人信息方可通过上述信息的核验°

（三）申请人网上报名时上传的照片应为本人近6个月内

的免冠正面证件照’此照片应与体检、现场审核提交的照片同

底’如因照片不合格而影响本人申请教师资格证的’责任由申

请人本人承担。

（四）本通知未详列的相关内容’按照省教育厅的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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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劳迎春’联系电话: 7228618·

L2019年上半年化州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

时间安排表

2.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上报材料

附件:

目录

3.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上报材料曰录

4无犯罪记录证明函件模板（香港）

5.无犯罪记录证明函件模板（澳门）

6.教师资格认定相片粘贴页

2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化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4月30日印发

拟稿人:劳迎春’核稿人:刘付伟辉、梁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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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O19年上半年化州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

体检时间安排表

注: 1、参加体检人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小1寸近期免冠照片1张、

体检表及体检费110元（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的160元） ’于当

日8:00前到达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楼参加体检。体检时

问:每天上午8:00ˉ11:30’下午不进行体检°体检当天早上需

空腹（即不喝水、不吃早餐） ·

2、体检咨询电话: 0668—7229381·

-11＿

体检医院 体检时间 体检范围对象 备注

化州市疾病

预防控制

中心

5月8日

至5月22日

6月13日

至6月21日

所有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员

2019年5月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人员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附件2

茂名市编号: 化州市编号: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上报材料曰录

申请人: 申请资格种类:□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

说明: 1、请在相应的栏目填上内容或上打“√”°2、申请人必须在

所有复印件上签名确认°3、本表贴在档案袋封面°4、区市编号为:区市

简称＋名册序号° 5、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身份证明、学历证明、普通话

证书及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若可通过网上系统验证的

不用提供纸质材料°6、若有其它材料’请在栏目内写上材料名称°

审核人签名:

＿12-

日期: 年 月 日

认定范围 备注

类别1

1、户籍或居住证在本市

2、本市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生（含港澳台学生）

3、港澳台居民

类别2

1、 20l6年5月31日前入学的全日制幼儿师范学校师范生、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生和全日制教育硕（博）士

2、持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序号 材料名称 纸质材料 网上认证

1 受理凭证

2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3 身份证明

4 学历证明

5 普通话证书

6 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7 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8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9

其它材料:



附件3

化州市编号:

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上报材料目录

申请资格种类:□初中□小学□幼儿园申请人:

说明: 1、请在相应的栏目填上内容或上打“√’’.2、申请人必须在
所有复印件上签名确认° 3、本表贴在档案袋封面.4、区市编号为:区市
简称＋名册序号。 5、根据教育部文件规定’身份证明、学历证明、普通话
证书及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若可通过网上系统验证的
不用提供纸质材料°6、若有其它材料’请在栏目内写上材料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审核人签名:

＿13～

认定范围 备注

类别l

1、户籍或居住证在本市

2、本市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在读研究生（含港澳台学生）

3、港澳台居民

类别2

1、 2016年5月31日前入学的全日制幼儿师范学校师范生、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生和全日制教育硕（博）士

2、持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序号 材料名称 纸质材料 网上认证

l 受理凭证

2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3 身份证明

4 学历证明

5 普通话证书

6 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7 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8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9

其它材料:



附件4

函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警务处:

兹有你特区居民

行证）号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来往内地通

’香港身份证号码 ’于

我省（区、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根据《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和《教

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

题的通知》（教师厅〔2019〕 l号）要求’现需该居民提供无犯罪记录证

明’请你单位协助予以开具°

函复为盼°

联系人姓名及职衔:

办公室电话:

通信地址: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

省教师资格认定中心）（

盖印
20XX年X月X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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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函件

澳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明局:

兹有你特区居民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来往内地通

行证）号码 ’澳门身份证号码 ’于

我省（区、市）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根据《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和《教

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

题的通知》（教师厅〔2019〕 1号）要求’现需该居民提供无犯罪记录证

明’请你单位协助予以开具°

函复为盼°

联系人姓名及职衔:

办公室电话:

通信地址:

省（区、市）教育厅（教委）

省教师资格认定中心）（

盖印
20X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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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教师资格认定相片粘贴页

相片粘贴处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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